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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规范提供方便安全服务，明码标价严禁违规收费……

郑州首批试点
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电动车成了机动车

出事故厂商都要担责？
知道吗？你骑的可能是辆“机动车”！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审理一起类似案件，法官提醒驾驶电
动车和机动车对于驾驶人的资格要求及应
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大不一样。

骑了半年多的电动车竟是机动车
2022年 8月，许某参加某银行促销活

动，购买该银行理财产品附带某品牌电动
车一辆。2023年 1月，许某驾驶该电动车
行至某交叉口闯信号灯时，与蔡某驾驶的
机动车相撞，许某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
受损。许某入院治疗 18 天，支出医疗费
1.9万余元。

2023 年 3 月，交警委托司法鉴定，发
现许某所骑某品牌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
车范畴内的两轮轻便摩托车。交警部门
认定，许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蔡某负事故
次要责任。

生产厂商和销售未尽告知义务
许某认为，案涉电动车明显违反国家

法律规定，其安全隐患是导致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遂将这款电动车的品牌厂商、某
商贸公司、某银行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赔
偿其各项损失共 3.5万余元。后原告自行
与某银行和解，并撤销对某银行的起诉。

审理中，二被告辩称，品牌厂商生产的
涉案车辆本身就是机动车，从产品名称以
及工信部备案的合格证信息中均可以看
出。品牌厂商仅是车辆的生产商，不直接
面对消费者，生产车辆只需要符合相关国
际标准即可。而商贸公司销售的该车辆
也不是直接销售给原告，因此，原告要求
被告作为销售方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事
实和依据。

二被告承担30%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

他人损害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涉案车辆经交警部门委托鉴定属机
动车范畴，被告品牌厂商未提示购买者须持
有二轮摩托车驾驶证才能驾驶该车辆，被告
商贸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也未能尽到警示注
意义务，两被告的行为可能误导使用者，原
告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案涉车辆发生
事故，该产品缺陷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
关联，两被告对事故的造成应承担相应责
任。法院酌定由二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
连带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某商
贸公司、品牌厂商赔偿原告损失 1.08万余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驾驶电动车和机动车遵守的交
通规则大不同

对此，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丰庆法
庭员额法官孔德娴表示，国家制定《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日常我们见到的电动
车，不少是超标电动车，甚至有的电动车虽
然悬挂有“绿色牌照”，但实际上已达轻便
摩托车甚至普通摩托车技术条件，属于机
动车。驾驶电动车和机动车对于驾驶人的
资格要求及应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大不一
样，责任义务也多有不同。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患者出院返家亲属护送有困难怎么办？老人慢性病需入院就诊但行动
不便怎么办？……为解决群众就诊面临的实际问题，近日省卫健委、省医保
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医疗机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试点的通知》，郑州、平
顶山、安阳、三门峡4地将率先试点开展医疗机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统一规范
提供方便安全高效专业服务

据介绍，近年来，群众对短途
转院、出院转送回家或转运至养
老、护理及康复等非院前急救医疗
转运需求日益增加，但与之相对应
的，长期以来，医疗机构非急救医
疗转运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力量非
急救转运服务管理薄弱、收费混
乱，规范性、专业性有待提高。试
点开展医疗机构非急救医疗转运
服务，正是为了解决群众在非急救
情况下的医疗转运需求，通过优化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按照急救与非
急救分类管理、政府引导与市场调
节相结合的原则，探索建立健全医
疗机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机制，
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可及、安全、
规范、高效、专业的非急救医疗转
运服务。

启动试点
啥是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按照计划，我省首批在郑州
市、平顶山市、安阳市、三门峡市辖
区内选择符合条件的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先行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
服务试点工作，以点带面，逐步推
广至具备条件的其他医疗机构。

到底啥是非急救医疗转运服
务？《通知》明确，医疗机构非急救
医疗转运服务指除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之外，不需要实施急救措施但
需要配备相应医务人员、药品耗
材、监护设备、搬运工具等并给予
一定医疗服务的“点对点”医疗转
运活动，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利用专
业车辆和专业医护人员为医院之
间转诊转院、出院（含自愿放弃治
疗）患者返家、行动不便患者就医
等提供医疗转运服务。转运过程
中的医疗服务主要包括吸氧、监
护、输液等延续性或维持性治疗行
为以及相关护理、照看、搬运等服
务，不包含急危重症的专业性抢救
治疗服务。

我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
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实行登记
备案制。省辖市、县（市）卫生
健康部门应对辖区内开展非急
救医疗转运服务的医疗机构
（含省直医疗机构）实行登记备
案，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基本信
息、法人登记证书、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以及从事医疗转运服
务车辆行驶证、人员资格证、收
费价格、监督电话等。为方便、

高效、精准对接非急救医疗转
运服务，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市
域统一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信
息化管理平台，可同时设置区
别于急救“120”的市域统一专
用热线电话；条件不具备的，也
可依照有关规定对接其他独立
运营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信
息化管理平台，也可同时由试
点医院单独设立非急救医疗转
运服务电话。

为规范服务管理，我省明
确规定，从事非急救医疗转运
服务的医师、护士、救护员（担
架员）、驾驶员等工作人员应
具有相应的资质和岗位证书，
严格履行岗位职责，统一着
装，规范服务。

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车
辆应符合卫生行业标准，并按
照我省救护车有关规定要求
配备满足实际医疗转运服务

所需药品、器械和设备等；车
辆外观不得喷涂“120、急救中
心、院前医疗急救”等标识，不
得同时重复加入120院前医疗
急救网络，不得从事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严禁将医疗机构
救护车辆承包、转租或变相转
包（租）给任何单位或个人，严
禁个人或第三方将其他车辆
挂靠在医疗机构用以开展非
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持证上岗 医师、护士统一着装规范服务

明码标价 严禁中途违规加价

热线电话 市域统一，区别于“120”

医疗机构非急救医疗转
运服务收费应按照“坚持公益
性、调动积极性、满足多样化
需求、有效发挥市场调节、保
障可持续”的原则，医疗转运
过程中发生的医疗服务按照
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有关政策
执行，其他非医疗服务所需费
用由服务机构综合考虑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成本、人
力成本、转运里程等多方面因
素自主确定，明码标价。

医疗机构应在显著位置
或网站对外公开医疗转运服
务收费标准，并标明收费项目
名称、计价方法、具体标准及
监督电话等。在转运服务开
始前应事先告知被服务方并

征得同意，主动提供费用清
单，接受社会监督。严禁中途
违规加价，或对服务对象及家
属提出不合理要求等。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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